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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的醫療糾紛大約每3年增加1倍，帶

給醫師極大的心理威脅。衛生署賴進

祥主任秘書最近到本院演講「醫療關係之危

險責任」時，提及美國加州一位63歲外科醫

師的遭遇，雖然並非發生在自己周遭，但同

為醫療人員者，應不難體會當事人所承受的

痛苦和壓力。

賴進祥主秘是國內衛生醫療行政的權

威，也是建立醫療糾紛處理機制的重要推

手。他說，美國這位醫師受同事委託替某位

高齡患者動個小手術，手術從麻醉開始就有

問題，術後出現併發症，過了一星期，病人

死亡。雖然家屬起初依舊感謝他的幫忙，但

4個月之後，他接到家屬委託的律師來函，

要求賠償。他面對這樣的轉折，沮喪憂鬱，

逐漸失去對人的信任，最後連妻子都無法與

他共同生活。結局是，案件還沒開庭審查，

這位醫師便已不堪煎熬，自殺身亡。

醫療糾紛發生率高，其來有自

他表示，美國一項調查指出，發生醫療

糾紛的醫師每45人中有1人自殺，壓力之大

可以想見。台灣雖然沒有這方面的統計，但

醫療糾紛也明顯地逐年遞增，經衛生署送司

法機關鑑定的案件每3年就增加1倍。中研院

87年執行的一項調查報告中指出，台灣西醫

一生中發生醫療糾紛的機率，高達44%，5

年內的發生率也有25%，1年內為10%，相當

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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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我心者⋯
醫療糾紛處理機制急需建立



他分析醫療糾紛發生率升高的原因有

三，一是民眾的權利意識抬頭，早年在鄉下

可能只有一家醫院，病人對醫師必恭必敬，

但是現在不同了，大家拿著一張健保卡，可

以全省走透透，不再仰賴特定醫師來照顧自

己的健康；二是功利主義盛行，真正能夠做

到聞聲救苦、視病猶親的醫療機構並不多；

三是醫療事業發達，醫院規模大，分工細，

服務多元化，管理監督易有死角；儀器儘管

昂貴，操作技術卻不見得成熟，以致稍有不

慎便可能發生失誤。此外，有的病人或家屬

覺得醫院財力雄厚，興訟意願提高。

家屬尋求自力救濟，醫界惶恐

醫療糾紛一旦形成，病家如果求助無

門，常會尋求自力救濟。台北醫學大學93年

調查，有2成醫療糾紛的病人家屬找黑道出

面解決。除了聚眾到醫療院所前抬棺、撒冥

紙抗議之外，有的家屬挾怨報復，祭出更激

烈的手段，國內便曾發生醫師因醫療糾紛慘

遭殺害或成殘的悲劇。

面對醫療糾紛「深不可測」的威脅，醫

師們莫不提心吊膽，為了自保，可能採取防

禦性的醫療行為，不僅浪費醫療資源，醫病

關係也日趨緊張，更容易衍生醫療糾紛。為

了避免這樣的惡性循環，賴進淵主張應立即

建立適合我國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

他指出，醫療關係會隨著時代改變，

台灣實施全民健保之後，民眾按月繳納健保

費，健保局提供民眾醫療，醫院和醫師則為

醫療行為的履行輔助人。在這樣的制度下，

健保局既是醫療關係的當事人，也是醫療費

用的決定者，現在又有菸品健康捐的收入可

供支應，再加上組織健全，擁有專業人才，

因此處理醫療糾紛若能以國家的公權力為後

盾，以健保局為樞紐，應是比較公平合理、

簡單易行的安排。

醫療糾紛處理機制，確有急需

賴主秘在演講中對於此一規劃中的醫療

糾紛處理機制做了深入淺出的介紹。他說，

健保被保險人在醫療過程中發生死殘等意外

傷害，發生爭議，如果必須賠償，賠償金額

由健保局給付。鑑定結果，萬一醫療過程確

有疏失，健保局在給付後，可就給付金額的

8成之內向醫院求償，醫院再就此一金額的5

成之內向負責的醫師求償。如此一來，將可

分散醫療的危險責任，減輕醫師的壓力，醫

療費用因防禦性醫療行為減少，大約可減少

5-9%，按此換算，台灣1年可以減少202-365

億元健保醫療費用，亦即健保局處理醫療糾

紛花了1元，實際上，反倒省下12-22元。

許多醫界人士希望醫療行為能夠除罪

化，不要動輒把刑法中的「業務過失傷害

罪」或「業務過失致死罪」加諸醫師，但

賴主秘認為醫療糾紛如果沒有適當的解決

途徑，又予以除罪化，將使醫療關係更加

惡化，醫病關係更加緊張，醫療糾紛的當事

人也更容易走極端，唯有建立醫療糾紛處理

機制，才能在醫院和病人之間架起一座安全

網。

醫界人士對此一醫療糾紛處理機制樂觀

其成，可惜至今仍處於規劃與推動階段，何

時實施，尚無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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